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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泥玻璃行业产能置换实施办法

第一条 为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，严控“两高”项目建

设，进一步巩固水泥、玻璃行业去产能成果，依据《国务院关

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》（国发〔2013〕41号）

和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建材工业稳增长调结构增效益的指

导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16〕34号）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类所有制水

泥、玻璃企业新建水泥熟料、平板玻璃项目，以及《工业和信

息化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水泥行业部分项目处理意见

的通知》（工信部联原〔2016〕118号）明确由地方视情处理、

但尚未开展产能置换的在建项目。

第三条 严禁备案和新建扩大产能的水泥熟料、平板玻璃项

目。确有必要新建的，必须制定产能置换方案，实施产能置换。

第四条 下列情形可不制定产能置换方案：

（一）依托现有水泥窑和玻璃熔窑实施治污减排、节能降

耗、协同处置、提升装备水平等不扩大产能的技术改造项目。

（二）确因当地发展规划调整，导致不属于国家明令淘汰

的落后产能的生产装置迁建的（水泥项目严格限制在同一地市

州范围内），企业搬迁又未享受退出产能的资金奖补（因员工安

置、土地回收的补偿和奖励除外）和政策支持的项目，可不制

定产能置换方案，但应公示、公告项目迁建情况，主动接受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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督。

（三）熔窑能力不超过 150吨/天的新建工业用平板玻璃项

目。

（四）光伏压延玻璃项目可不制定产能置换方案，但要建

立产能风险预警机制，规定新建项目由省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

部门委托全国性的行业组织或中介机构召开听证会，论证项目

建设的必要性、技术先进性、能耗水平、环保水平等，并公告

项目信息（附件 5），项目建成投产后企业履行承诺不生产建筑

玻璃（具体文件另发）。

第五条 企业开展产能置换，应切实贯彻落实国家关于化解

过剩产能的精神和要求，有利于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布局优化，

统筹考虑项目建设所在区域环境容量、资源禀赋、市场需求、

物流运输等因素，诚实守信，慎重决策，做好可行性研究，制

定好产能置换方案。

第六条 用于置换的水泥熟料、平板玻璃生产线产能必须是

合规的有效产能（含经省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审批已实施

窑炉技术改造，并经省级行业协会等组织鉴定过的 JT窑），且

在各省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每年公告的本地区合规水泥熟

料、平板玻璃生产线清单内（包括企业名称、生产线名称、窑

径、备案或核准产能、实际产能、建成投产日期等）。

第七条 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不能用于产能置换：

（一）已超过国家明令淘汰期限的落后产能，已享受产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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退出补贴的生产线，无水泥产品生产许可证或许可证过期，未

依法取得排污许可证或许可证过期的水泥熟料产能。

（二）违反错峰生产规定被省级及以上工业和信息化主管

部门或环保部门约谈后拒不改正的水泥企业所涉及的熟料产

能。

（三）2013年以来，连续停产两年及以上的水泥熟料、平

板玻璃生产线产能（因省级主管部门制定或同意的错峰生产方

案以及因地方规划调整导致此情况的除外）。

（四）光伏压延玻璃产能。

第八条 用于置换的水泥熟料、平板玻璃生产线产能拆分转

让不能超过两个项目。

第九条 非新型干法工艺的特种水泥产能指标只能置换为

特种水泥项目。

第十条 用于置换的产能指标，依据项目备案或核准文件上

的设计产能确定。实际产能小于备案或核准产能的，按实际产

能确定，实际产能大于备案或核准产能的，按备案或核准产能

确定。项目实际产能按照附件 1、附件 2推算确定。

第十一条 产能置换比例：

（一）位于国家规定的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实施产能置

换的水泥熟料和平板玻璃建设项目，产能置换比例分别不低于

2:1和 1.25:1；位于非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的水泥熟料和平板

玻璃建设项目，产能置换比例分别不低于 1.5:1和 1:1。大气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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染防治重点区域依据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

保护 坚决打好防治污染攻坚战的意见》以及生态环境部相关文

件界定。

（二）使用国家产业结构调整目录限制类水泥熟料生产线

作为置换指标和跨省置换水泥熟料指标，产能置换比例不低于

2:1。

第十二条 为支持重点地区水泥企业和磷化工企业联合开

展磷石膏资源化利用，对于湖北、云南、贵州、四川、安徽五

个省份，新建水泥窑生产线处置磷（钛、氟）石膏，且替代石

灰石原料 70%以上的，可以在省内水泥熟料产能总量不增加的

条件下，由本省统筹调节全省产能指标，根据磷（钛、氟）石

膏的处置量，科学合理确定新上项目数量和布局，实施等量置

换。未经产能置换的新建磷石膏生产水泥熟料生产线不得再用

于产能置换，通过产能置换或以产能入股的生产线，可按照置

换办法继续用于产能置换。新建项目建成后，必须由省级工业

和信息化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组织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生

产，并做好事中、事后监管，防止弄虚作假。

第十三条 新建白色硅酸盐水泥熟料项目，其产能指标可减

半，但新建白色硅酸盐水泥熟料项目产能不能再置换为通用水

泥和其他特种水泥熟料。其他特种水泥产能置换比例与通用水

泥相同。

第十四条 建设项目产能置换方案（附件 3）由项目建设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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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制定，报项目建设地省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审核后公示、

公告。

跨省产能置换，须由出让产能企业制定产能出让方案（附

件 4），报出让地省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公示、公告。

第十五条 产能置换方案主要包括建设项目和出让产能情

况，须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：

（一）建设项目所属企业的名称，设计产能，主体设备（生

产线）拟建的具体位置、规格型号及数量，计划点火投产时间。

（二）出让产能企业名称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，主体设备

（生产线）所在的具体位置，水泥回转窑外径或平板玻璃熔窑

日熔化量，备案或核准文件上的设计产能，核定产能，计划关

停时间和计划拆除时间，企业的水泥生产许可证等。

（三）跨省产能置换，须附产能出让地省级工业和信息化

主管部门出让公告。

第十六条 项目建设地省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负责核

实确认产能置换方案的真实性、合规性，在门户网站上公示不

少于 10个工作日，产能指标真实有效无异议后予以公告。

跨省置换的，出让地省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核实确认

产能指标，并将企业提供的拟建设项目基本情况，一并在门户

网站上公告，项目建设地省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在公示产

能置换方案前，应委托全国性的行业组织或中介机构召开置换

听证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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跨省置换听证会应充分论证产能置换方案是否符合国家相

关政策要求，发挥好政府、协会、专家、企业、公众、媒体等

社会各界的作用。

第十七条 用于产能置换的生产线，必须在建设项目投产前

关停并完成拆除退出，用于分拆的置换指标项目，按最先建成

投产的建设项目时间计算。因债务纠纷、法院查封设备等原因

导致暂时无法拆除的，视同已拆除，但不得恢复生产，待具备

拆除条件后立即拆除。

产能置换方案未实施或内容发生重大变更的，经指标出让

企业和受让企业协商一致，省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核实确

认后对方案予以撤销或变更，并向社会公告，跨省置换的根据

方案实施进度分别由出让地、转入地予以公告。方案予以变更

或撤销的，符合要求的产能指标可以继续转让。

第十八条 项目建设地省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负责监

督新建项目方案的落实，督促组织查验并公布装置的实际生产

能力，如存在弄虚作假、“批小建大”等行为，依照《企业投资

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》有关要求处罚，整改到位前不得点

火投产。

产能指标所属地省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督促指标出让

企业按承诺时间要求关停和拆除用于产能置换的生产线，并组

织实地核查，将关停和拆除情况向社会公告。跨省置换的，项

目建设地省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应在项目投产前函告产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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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标出让地省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。

第十九条 各地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要进一步畅通举报

渠道，及时在门户网站上向社会公开电话、传真、电子邮箱、

网络等多种举报形式，接受社会监督。鼓励行业协会、媒体和

公众对产能置换方案执行情况和建设项目情况开展监督。

第二十条 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组织抽查省级工业和信息

化主管部门公告的产能置换方案执行情况。对产能置换方案核

实把关不严、监督落实不到位的地区，责令限期整改，并依照

法律法规追究相关人员责任。

第二十一条 各省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可以根据本办

法，结合本地实际情况进一步明确细化程序和严格有关要求。

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 2021 年 8 月 1 日起施行。《水泥玻

璃行业产能置换实施办法》（工信部原〔2017〕337号）同时废

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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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水泥熟料产能换算表

核心工艺设备 水泥回转窑外径 水泥熟料产能（吨/天）

新型干法

回转窑

Φ=2.8米 500

Φ=3.0米 800

Φ=3.2米 1000

Φ=3.5米 1500

Φ=4.0米 2500

Φ=4.3米 3000

Φ=4.6米 4000

Φ=4.8米 5000

Φ=5.2米 6000

Φ=5.6米 8000

Φ=6.4米 10000

备注：1.对于变径窑，按其最大窑径核定产能。2.窑径在上表中两档之间的，按

插值法推算其产能。3.年产量天数按 300天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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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平板玻璃熔窑产能换算表

工艺类别
熔化量

（吨/天）

平板玻璃产能

（万重量箱/年）

浮法

500 300

600 360

700 420

800 480

900 540

1200 720

备注：浮法工艺日熔化量每 100吨/天换算成年平板玻璃产能为 60万重量箱/年，

不够 100吨/天的按相同比例折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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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XX公司日产 XX吨（水泥熟料/平板玻璃）建设项目产能置换方案

建设项目情况

企业名称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

拟建主体设备（生产线）

名称、规格型号及数量
设计产能（t/d） 置换指标产能（t/d） 计划点火投产时间 置换比例

出让产能情况

项目 1
...
...

企业名称 项目地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备案或核准文件
生产许可证号（有效期）

（水泥填写）

主体设备（生产线）名称、

规格型号及数量

备案或核准文件设计产能

（t/d）
实际产能（t/d） 核定产能（t/d） 用于本项目置换产能（t/d）

是否享受奖补资金和政策支持 产能指标是否重复使用
排污许可证号

（有效期）

关停时间

(新线点火投产前)
拆除退出时间

（新线点火投产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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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XX公司日产 XX吨（水泥熟料/平板玻璃）生产线产能出让方案

出让产能情况

项目 1
...
...

企业名称 项目地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备案或核准文件
生产许可证号（有效期）

（水泥填写）

主体设备（生产线）名称、

规格型号及数量

备案或核准文件设计产能

（t/d）
实际产能（t/d） 核定产能（t/d） 用于本项目置换产能（t/d）

是否享受奖补资金和政策支持 产能指标是否重复使用
排污许可证号

（有效期）

关停时间

(新线点火投产前)
拆除退出时间

（新线点火投产前）

拟建设项目情况

企业名称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

拟建主体设备（生产线）

名称、规格型号及数量
设计产能（t/d） 置换指标产能（t/d） 计划点火投产时间 置换比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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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

XX公司日产 XX吨（光伏压延）玻璃建设项目信息公告

建设项目情况

企业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项目名称

建设地点
拟建主体设备（生产线）

名称、规格型号及数量
设计产能（t/d） 计划点火投产时间

企业承诺：

①项目已按规定通过听证会论证；

②本公司承诺项目建成投产后不生产建筑玻璃。


